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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

號惠中樓7樓

承辦人：何菀瑜

電話：04-22289111~17308

電子信箱：b99622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豐原區合作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考字第109020319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090203199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檢送銓敘部民國109年8月19日部法一字第10949640891號

令影本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民國109年8月19日部法一字第

1094964089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公務員服務法(以下簡稱服務法)第24條規定：「本法於

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，

均適用之。」次查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略以，公立學校

聘任之教師不屬於服務法第24條所稱之公務員，惟兼任學

校行政職務之教師，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，則有服務法之

適用。

三、復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(以下簡稱中立法)第17條第1款規

定，公立學校校長、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為該法

之準用對象。按上開中立法第17條第1款規定於98年6月10

日制定發布之意旨，係參考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。另依

教育基本法第6條規定，教育應本於中立原則，學校不得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090003594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08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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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政治團體從事宣傳。又中立法關於行政中立之禁止事

項無關於講學或學術自由之限制，僅禁止相關之政治活動

及行為，故不致影響學術研究，爰將公立學校校長及公立

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等納入該法之準用範圍。

四、茲以教育部本(109)年6月8日召開之「國立大學編制外教學

人員兼任行政職務期間是否適用公務員服務法諮詢會議」

決議事項，國立大學編制外教學人員進用依據及方式雖與

編制內教師有別，惟是類人員進用資格及條件均參照編制

內教師；又教育部審認國立大學編制外教學人員如符合大

學法第13條、第14條及學校組織規程所定之職級條件，依

法具兼任學校學術或行政主管之資格。考量各級公立學校

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，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所應承擔之相

關責任，不因其本職教師進用方式不同而有區別，惟各級

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編制外教學人員，於本年8月19日

令釋發布前，尚難預見其須適用服務法及準用中立法規

定，是自該令釋發布之日起，各級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

之編制外教學人員，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，亦適用服務法

及準用中立法規定，並允宜於聘約中明定，以資周妥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及(大)隊、臺中市各市立高級

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(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除

外)、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(不含和平區)、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
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人事處(人力科)(含附件)、臺中市政府人事處(考訓科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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